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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南州本级 2021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报告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

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黔党发〔2019〕29 号）精神及省财政厅《贵

州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工作方案》（黔财绩〔2020〕

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根据州委办、州政府办联文印发的《黔

南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黔南委办字〔2020〕59

号）的要求，深入推进我州本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全面实

施，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全过

程。现将我州本级 2021 年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完成情况

（一）强化绩效目标管理编审工作

1.2021 年部门绩效目标审核工作。

结合我州本级实际，我局分阶段分内容审查单位编报的

绩效目标。第一阶段，在编制 2021 年度部门预算时，全面

完成 129 家预算单位的《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》和《项

目绩效目标申报表》的审核工作，并要求各预算单位将审核

通过的 2021 年部门整体或项目绩效目标表进行公开，实现

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编制、同步审核、同步批复、同步

公开。

第二阶段，针对年中追加的州级项目和上级资金安排的

项目，要求州级预算单位申请项目经费时，同步编制项目绩

效目标，财政部门对单位申请资金用款计划与项目绩效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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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步审核，同步下达资金文件。

2.对 2022 年项目库建设入库绩效目标的审核工作。

按财政预算项目库建设管理的要求，州直预算单位申请

资金必须先编制项目信息并纳入项目库管理，方可申请部门

预算。预算单位编制 2022 年部门预算时，在预算管理一体

系统中将审核通过的项目纳入州级项目库，同步审核项目绩

效目标。

（二）加强绩效运行监控

1.安排布置 2020 年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。

（1）1 月份，印发《黔南州财政局关于州直部门报送

2020 年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情况的通知》（黔南财办〔2021〕

6 号），组织州级各项目实施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开展对 2020

年项目资金常规性预算绩效运行跟踪监控，并要求报送监控

表及相关情况报告到我局。

（2）组织开展 2020 年度州级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结

果抽查工作。为了强化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（单位）绩效运

行监控的管理，组织开展州级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结果抽

查工作。印发《黔南州财政局关于对 2020 年州直部门项目

支出绩效运行监控结果进行抽查的通知》（黔南财办〔2021〕

15 号）及《黔南州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 年州直部门项目支

出绩效运行监控结果抽查的工作方案》，分 3 个检查组（绩

效评价中心及相关业务科室人员构成）到 17 家州直单位开

展绩效运行监控抽查，撰写检查工作底稿，征求被查单位意

见，并对被查单位上级资金安排的项目进行全面摸底。汇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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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情况台账，撰写检查总结，经分管领导审批，制发《黔

南州财政局关于对州直部门开展 2020 年项目支出绩效运行

监控结果抽查情况的通报》（黔南财办〔2021〕28 号）到州

直各单位。

2.安排布置 2021 年 1-7 月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。

一是印发《关于州直部门报送 2021 年 1-7 月项目支出绩效

运行监控情况的通知》（黔南财办〔2021〕34 号）发到州级

各预算单位，要求单位报送绩效运行监控相关情况到我局对

口业务科室。二是印发《关于对项目绩效运行监控情况进行

初评的通知》到局各业务科室，请各科室督促各单位报送和

做好审核、初评工作，并填报《财政部门对州直部门（单位）

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结果的分析统计表》报送到我中心进

行审核汇总，分析统计结果作为下一步开展对州直单位服务

高质量发展考核的内容之一。三是我中心全面梳理本次 1-7

月份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关资料，撰写

《关于州本级预算单位 2021 年 1-7 月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

控情况报告》，按程序报局领导审批后抄送局各领导及相关

科（室）。

（三）开展 2020 年度财政教育专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

工作

1.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6 所院校 2020 年度财政教育专项

资金开展重点绩效评价，分别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和黔南民

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、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和黔南医

学高等专科学校、都匀市第一中学和黔南民族师范学院附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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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学。6 所院校涉及 20 个项目类型（52 个子项目），涉及

金额 27,291.62 万元。

2.根据第三方出具的重点绩效评价报告，梳理被评价单

位存在的问题，印发“整改意见”：针对存在虚列项目支出，

套取专项资金问题，启动专项检查程序进一步核查核实，并

作处相应的处理处罚。针对存在资金管理、项目管理、制度

管理、绩效管理等方面的问题，则印发整改通知督促被评价

单位进行整改，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制定《整改方案》、

报送《整改报告》以及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，按程序

及时在门户网站上公开绩效评价结果等有关信息，主动接受

社会监督。

（四）绩效管理工作培训情况

1.组织全州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交流会，参会的人员为 12

县（市）财政局分管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副局长和业务经办

同志。

2.我局派员前往参加“黔南州教育经费统计暨黔南州财

政教育资金绩效管理培训会”，向教育系统的人员进行预算

绩效管理相关政策文件的宣传及讲解预算绩效管理全流程

以及州级对绩效管理工作相关要求。

3.我局受州农业农村局的邀请派员到州委党校参加《黔

南州农村基层干部服务“四化”推动高质量发展农业大发展

培训班》，向各县(市)农业农村、林业、财政、水务、供销

部门和农业平台公司主要负责人就“预算绩效管理”方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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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进行宣传及讲解。

（五）向州政府汇报 2020 年州本级及 12 县市预算绩效

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
根据州本级及 12 县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、存

在问题、下一步打算以及工作建议等内容，撰写《关于黔南

州 2020 年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情况的报告》，以黔

南财呈〔2021〕18 号文发送州政府。4 月 1 日，州政府领导

作批示：请州财政局牵头会同州直单位、各县市持续抓好预

算绩效管理工作。

（六）2021 年黔南州直单位服务高质量发展-预算绩效

管理考核工作

根据中共黔南州委督查考评局 2021 年 6 月 22 日《工作

提示单》文件要求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纳入 2021 年度州直

单位服务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体系事项清单。我局通过征求

意见程序，最终与黔南州直单位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领导小

组办公室联文印发《关于 2021 年度黔南州直部门（单位）

服务高质量发展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指标考核方案的通知》

（黔南财办〔2021〕47 号）。按照《方案》的要求，对考核

对象的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管理、绩效评价管理等

工作进行考核，并撰写《关于 2021 年州直单位财政预算绩

效管理指标考核工作情况的报告》将考核结果报送到州委督

察考评局。

二、其他工作任务完成情况

全年报送《黔南州财政局“五举措”推进预算绩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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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新局面》《黔南州财政局召开预算绩效管理专班业务会，

安排部署 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》《黔南州财政局黔南

州教育局形成合力 助推教育行业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》《加

强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管理，推动服务高质量发展绩效考

核》《黔南州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为实现“三全”目标聚

力发力》共 5 篇信息，其中《黔南州财政局“五举措”推进

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新局面》被省财政厅采用，发布于省财政

厅官方微信公众号。


